法库县2025年度政府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转移支付情况
[bookmark: _GoBack]法库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收入预计为27.12亿元。其中，返还性收入0.73亿元；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12.97亿元；专项性转移支付收入13.42亿元。
法库县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为0亿元。
二、举借债务情况
法库县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预计余额53.3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33.88亿元，专项债务19.5亿元。
2023年政府债务限额49.12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2.68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6.44亿元。
2024年政府债务限额53.3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3.88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9.5亿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2487.92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433.36万元，公务用车费2036.56万元（其中，公车购置334.13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02.43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18万元。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与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保持不变。
四、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5年，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科学性、效率性和效益性，建立规范的绩效评价体系，法库县将认真开展科学精准的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并将取得一定的效果。
1.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组织协调，制定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办法，健全组织机构，理顺工作机制，明确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和工作流程，加强业务指导培训，提高预算绩效管理人员和各部门各单位相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树立预算绩效管理意识。
2.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责任约束，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本地区预算绩效负责，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本部门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负责，项目责任人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对重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制，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3.通过预算一体化系统下发部门预算绩效整体和项目自评、监控任务，实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自评、绩效审核线上全覆盖。2024年共开展各部门本年度整体绩效监控138项、项目绩效监控1850项。开展各部门上年度整体绩效自评138项，项目绩效自评1619项，进行评价、反馈、整改、提升良性循环，推进绩效管理和预算管理深度融合，促进财政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4.将预算绩效结果纳入政府绩效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务员考核的重要参考，充分调动各地区各部门履职尽责和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对本级部门和预算单位、下级财政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